北京市总工会

关于推荐参加第七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

创新成果交流活动的通知
各区总工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各产业工会，各局工会，各集团、公司工会，各高等院校工会，各直属基层工会，各相关单位：
2023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将联合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开展第七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以下简称“交流活动”），按照《关于联合开展第七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的预通知》要求，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凡各类企事业单位在开展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中取得并在2019年12月31日前整体应用，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技术创新成果，均可申报参加此次交流活动。

1.具有先进性、实用性的发明创造项目；

2.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工艺技术创新项目；
3.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的重大技术改造项目；
4.促进职工职业安全健康，或者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效果显著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或新操作方法；
5.在本行业产生重大影响或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工艺技术突破项目，或者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的自主创新技术项目。
凡涉及国家秘密、存在知识产权争议的项目，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项目，国家重大项目、企业研发机构开发的重大项目，均不参加此次交流活动。

注意：该成果推荐未要求从创新工作室成果中产生，各单位要将推荐范围扩大，遴选优秀创新成果参选。

二、申报推荐发布程序
项目完成人可通过网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管理系统”申报（http://chengguo.dasai.org.cn/）网上申报，同时选择北京市总工会作为项目推荐单位。项目申报时间为2023年3月1日至3月18日。
各主管单位工会在确认职工身份及项目真实性基础上对属地申报项目组织初评，在项目完成人所在单位公示，且无异议，再通过管理系统择优推荐不超过3个项目。市总工会将按照审查、评审、公示的程序，向全总推荐不多于6个创新项目。

已结项且符合申报条件的全总职工创新补助资金项目，可由原推荐单位按程序推荐，推荐名额单列。

组委会办公室将对各单位推荐的成果进行形式审查、网络评审、会议评审、考察公示，产生100项“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通报并颁发证书。其中一等成果不超过3项，二等成果不超过15项，三等成果不超过30项，其余为优秀成果。

三、活动要求
（一）组织开展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是动员引导广大职工积极投身技术创新实践，深化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各推荐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认真做好申报动员和初评推荐工作。
（二）项目申报材料必须真实有效，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三）各推荐单位推荐参加交流活动成果前，应当认真组织初评，并须在相应范围内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联系人： 于瑞国  55564579 邮箱zgfzb@bjzgh.org）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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